

关于皮山县农业供水价格调整决策草案及说明

一、决策依据及参考材料
（一）决策法律法规
[bookmark: _Hlk183787933]《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8号)、《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7号)、《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54号)、《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55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二）决策参考
[bookmark: _GoBack]地区发改委聘请第三方新疆宏昌天圆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皮山县2021-2023年农业灌溉水成本进行审核并出具审核报告、《关于和田地区八县市农村饮用水及农业供水价格调整建议的报告》（和发改物价〔2025〕7号）和皮山县水利局《关于启动皮山县农村饮用水及农业供水价格调整程序的请示》。
二、决策的主要内容
（一）成本监审情况
经成本监审，核定皮山县水利服务站定价总成本为4380.81万元，总供水量33976.51万立方米，单位成本0.1289元/立方米。其中:2021年总成本3904.2万元,供水量30663.68万立方米,单位成本0.1273元/立方米;2022年总成本4373.04万元，供水量35701.56万立方米，单位成本0.1225元/立方米;2023年总成本4418.73万元,供水量35564.28万立方米，单位成本0.1242元/立方米。经审核，核定水利工程供水定价单位成本0.1289元/立方米；末级渠系维护费成本0.0179元/立方米。
（二）拟调价方案
1.分类水价。粮食作物水价由原先的0.1796元/立方米拟调整至0.1289元/立方米，下降0.0507元/立方米，降幅28.23%；经济作物水价由原先的0.2697元/立方米拟调整至0.1436元/立方米下降0.1261元/立方米，降幅46.76%。发挥高标准农田计量设施作用，按照“斗口计量水价×（1+合理漏损率）”确定高标准农田计量水价。
2.末级渠系维护费。按灌溉方式不同分为常规灌溉和高效节水两种，其中常规灌溉的末级渠系维护费：0.0179元/立方米；高效节水的末级渠系维护费为0.0379元/立方米。
3.超定额累进加价。加价幅度依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通知》(新政发〔2017〕29号)文件执行。
（三）履行起草决策程序的情况
一是我委通过发函征求了相关职能部门意见，征求了县水利局、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和15个乡镇单位的意见;二是于2025年9月3日在皮山县人民政府官网上公示皮山县农业供水价格调整听证会相关事宜，并于2025年10月10日在皮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楼会议室召开听证会;三是于2025年10月22日在皮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楼会议室召开皮山县农业供水价格调整专家论证会;四是我委于2025年10月28日对皮山县农业供水价格调整出具风险评估报告;五是2025年11月13日皮山县法律顾问对皮山县农业供水价格调整出具法律审核意见；六是我委于2025年11月13日召开皮山县发改委党组会对皮山县农业供水价格调整事宜进行讨论表决，并于2025年11月13日出具合法性初审意见；七是皮山县司法局于2025年11月8日针对皮山县农业供水价格调整出具审核意见；八是皮山县人民政府于2025年12月19日召开皮山县政府常务会，集体审议皮山县农业供水价格调整事宜，并原则同意皮山县农业供水价格调整。
（四）各方意见及采纳情况
一是我委征求了县水利局、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和15个乡镇单位的意见，各单位皮山县农业供水价格调整方案均无意见建议。二是我委于2025年10月10日召开皮山县农业供水价格调整听证会，36名有表决权的参会代表（1名人大代表、1名政协委员、5名行业部门代表、20名消费者代表、7名专家、2名经营者）全票通过皮山县农业供水价格调整方案。

皮山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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